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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8年 4月 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向全体

股东按每 10 股 0.36 元实行利润分配，分配金额为 9,856,800.00 元，2017 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该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清源股份 60362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顺敏 王慧兰 

办公地址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民安大

道999-1009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

业区民安大道999-1009 

电话 0592-3110089 0592-3110089 

电子信箱 ir@clenergy.com.cn ir@clenergy.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光伏电站的开发及建设；光伏支架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光伏电力电子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中，光伏电站开发及建设业务的主要产品或服务包括：光伏电站工



程服务、光伏电站转让和光伏电站发电；光伏支架业务的主要产品为：地面光伏支架和屋顶光伏

支架产品；光伏电力电子主要产品包括：光伏并网逆变器、光伏汇流箱等。 

(二)经营模式 

关于光伏电站开发、建设及投资业务，公司光伏电站转让业务和发电业务的经营模式为：由公司

或者第三方成立项目公司作为电站项目载体，进行项目开发，由公司进行 EPC 总承包建设。光伏

电站建设完成及并网发电后，公司可以对外转让项目公司的股权取得电站转让收入或自持运营发

电取得电费收入。光伏电站工程服务的经营模式为：公司与电站开发商签署合作协议，向其提供

光伏电站整体设计、设备采购、设备安装、项目执行管理、协调、监督等一系列工程服务，并按

协议约定收取相关费用。 

关于光伏支架、光伏电力电子产品等光伏设备的生产制造业务，本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打造了

“国际市场+本地化服务+中国制造”的商业模式，建立了“市场在全球、服务在当地、生产在中

国”的业务发展模式。公司拥有自己的国内外研发队伍，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

的理念，搭建了企业自主创新的研发平台，可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反馈改进原产品，并进行新产品、

新工艺的研发。产品在中国生产，并通过经销商、安装商销售光伏支架产品；光伏电力电子产品

通过直销方式主要销售给 EPC、电力投资公司。销售后由公司在当地的及中国的公司直接提供相

应的售后和技术服务。 

(三)行业情况说明 

随着《京都协议书》的签订及欧洲各国相继出台的光伏支持政策的出台，光伏发电市场率先从欧

洲发达国家启动。其后，澳洲、日本、中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支持政策也相继出台，这些国家

和地区的光伏发电市场也快速启动。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主要销售市场为中国、澳洲、日本，这三个国家光伏发电市场发展概况如下： 

1.中国光伏发电市场情况 

中国光伏发电市场起步较晚，2008 年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占全球市场份额仅 0.60%。2013

年以来，随着国家对光伏发电支持政策陆续出台，特别是 2013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颁布了《关于

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明确了光伏发电项目自投入运营起执行标杆上

网电价或电价补贴标准，投资光伏电站可以取得较好投资收益，我国光伏发电行业快速发展。 

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53.06GW，同比增长

53.62%；截至 2017 年底，累计装机容量达到 130.25GW。其中新增装机容量连续 5 年位居全球首

位，累计装机容量也连续 3 年位居全球第一。 



2.  澳洲光伏发电市场情况 

2009 年 8 月，澳洲政府提出可再生能源计划，提出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

能等）发电占总能源发电的比例由之前的 8%提升至 20%，即 33,000GWh 的额外发电量。基于前

述计划的推行，澳洲光伏市场的年新增装机容量迅速提升。根据澳大利亚 GreenEnergy Markets 最

新发布的数据，2017 年澳大利亚新增光伏装机容量 1,336MW，比 2016 年（851MW）增长 57%；

其中家庭屋顶光伏占 64%，商业屋顶光伏占 18%，其余为大型地面光伏电站。 

3.  日本光伏发电市场情况 

2011 年 3 月核电泄露事件以来，日本关闭了其境内核电站，为解决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2012

年日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支持地面光伏电站为主的新能源政策。自从 2012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 FIT

（可再生能源固定价格收购制度）出台以来，日本地面电站的建设发展迅速。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日本市场从 2012 年启动，市场容量迅速扩大，新增装机容量由 2012 年 1,786.9MW 增加到 2016

年 10.5 GW，2017 年装机容量有所下降，为 7GW，位居全球第四。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2,350,400,564.98 1,218,008,317.47 92.97 917,266,253.93 

营业收入 782,643,114.00 702,895,538.15 11.35 596,729,948.1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9,122,842.25 57,748,332.99 -14.94 66,328,46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2,604,720.95 56,294,736.49 -24.32 69,687,97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931,802,782.95 544,235,330.69 71.21 484,616,220.8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5,183,208.14 -149,303,055.54 不适用 1,071,547.2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8 0.28 -35.71 0.3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55 11.25 减少5.70个百分

点 

14.5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08,249,123.23 261,315,281.22 255,685,210.17 157,393,49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874,507.08 13,207,286.73 23,954,164.16 1,086,88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388,233.38 11,981,640.52 22,117,976.70 -1,883,129.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3,557,672.85 -147,306,094.28 29,266,893.10 36,413,665.8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51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64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HONG DANIEL   108,823,475 39.75 108,823,475 质

押 

35,435,800 境外自然

人 

王小明  43,529,390 15.90 43,529,390 质

押 

23,490,000 境内自然

人 

王志成  21,764,695 7.95 21,764,695 质

押 

7,590,000 境内自然

人 

芜湖卓瑞增长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9,250,000 3.38 9,250,00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清源国际有限公

司 

 6,529,390 2.38 6,529,390 无  境外法人 

上海信泽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

 5,365,000 1.96 5,365,00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伙） 

厦门合英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4,353,050 1.59 4,353,050 质

押 

1,76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富汇天使高

技术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2,960,000 1.08 2,960,00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富汇科源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2,775,000 1.01 2,775,00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陈亚评 740,000 740,000 0.27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及金额 

影响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政

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方法从总额法改为允许采用净额法，

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相关递延收益的摊销方式从在

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改为按照合理、系统的方

法分配，并修改了政府补助的列报项目。2017 年 1 月 1

日尚未摊销完毕的政府补助和 2017年取得的政府补助适

用修订后的准则。对新的披露要求不需提供比较信息，

不对比较报表中其他收益的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

议及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 

其他收益 5,693,089.12 

营业外收入-5,693,089.12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7]30 号），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

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

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及

第三届监事会

本年资产处置收益 40,852.59   

本年营业外收入 -40,852.59 



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时

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

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

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

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

失。相应的删除“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下

的“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其中：非流动资

产处置损失”项目，反映企业发生的营业利润以外的收

益，主要包括债务重组利得或损失、与企业日常活动无

关的政府补助、公益性捐赠支出、非常损失、盘盈利得

或损失、捐赠利得、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等。对比

较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 

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 

上年资产处置收益 -15,489.53    

上年营业外支出 -15,489.53  

  

 

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对股东权益无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重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集团合并范围包括本公司及子公司，具体合并范围及其变动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

变动”、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披露”。 

 


